Faith 信心 現代人對信心一詞的理解略有偏差，以為那是頭腦簡單的人才需要，對成熟又有教養的人則不適合。聖經的看法可不是這樣，它不認為信心是盲目地走入黑暗，而是踏入神的亮光中。
　　英文的faith一詞可作多方面的解釋。它可以是指人所相信的教義〔Dogma{\LinkToBook:TopicID=373,Name=Dogma}；這意義就以「信仰」（the faith）表達〕，也可以指對人的信心，後者基本上是與品德有關。
　　信心是聖經極重視的生命素質，希伯來書十一6直截了當地說︰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。」改教家從聖經（尤其是保羅書信）重新發現信心的可貴，指出惟靠信心（sola fide；羅四5，九30；加三2）即可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真理。有一段時期，福音派神學差不多把信心本身當做一種「工作」來看待；但改教運動最優良的傳統仍然強調，人只能靠神的恩典才可以生發信心，而叫他得救的，正是這樣的信心。嚴格來說，信心是人稱義的必要條件，但人不是靠信心得救，只能說，沒有信心就不能得救；單憑人的信心，沒有神的恩典，人仍然是滅亡的。
　　按聖經說，信心是神的恩賜，也是人接受神恩時心靈應有的態度。以弗所書二8強調恩賜方面的意義；但整本新約都鼓勵人要信靠、相信，或要有信心（如︰約十四1；徒十六31）。人能自由地悔改、相信基督，和神賜下悔改的心與信心，二者的關係自五世紀的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以來，就一直是教會爭議的題目。聖經與教會傳統（包括天主教與基督教）似乎都承認，信心是神恩與人自主行動的奧妙結合。
　　傳統上，人是以「認信」（assensus）和「相信」（fiducia）來區分二者。聖經與基督徒的經驗告訴我們，相信神及祂的兒子耶穌基督，自然是重要無比，但我們信的是什麼，又決定了我們的態度和行為。再者，希伯來書十一6告訴我們，人來到神面前，必須先信有神，並且相信祂要賞賜那些懇切尋求祂的人。
　　人對稱義與得救所需之信心到底是屬於神的或是人的，有不同的看法，故此不同的神學家對信心在得救上的位置，就有頗不一致的著重點。有的認為這種信心，是人在自由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；另些人則強調，信心是聖靈在人心工作的結果。
　　「認信」的概念多與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有關，這派思想認為人可以理性認信一些有關神及祂照管世界的普遍真理；這等真理雖然未必是由理性建立的，但至少與理性吻合。此外，主張「認信」的人也相信，人可以透過聖經及教會的權柄來獲得真理。他們認為相信聖經及教會教導的權柄，與理性的要求吻合，這就是我們接受像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或救恩一類真理的原因。這種相信，與我們相信地球的年齡或星球的化學成分是一樣的。
　　另一組神學家對此有不同的看法，自早期的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，到近代的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、祁克果（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，均認為單靠人的理性不足以認識神。人能認識神，全因為聖靈把這種知識賜與人。巴特可能是這陣營最有力的代表，但改教時期和之後的某些神學家亦接受此說。
　　今天人面對的選擇，不僅是人能否透過理性認識神，或只能藉聖經認識神，還有的問題是，當我們說相信神時，到底是指什麼而言？自由派神學家深受十九世紀惟心論（Ide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99,Name=Idealism}）哲學的影響，認為信心者，只是人的決定而已。自由派人士並不否認神的影響與相信神有關聯，他們只是不肯承認，理性對認識聖經與認識這個世界有不同。他們堅持認識神學的真理，與認識所有其他真理都是一樣的。
　　按聖經及教會的傳統，信心總是越過它本身，指向所信之事，或我們所信的那一位。就像稱義一樣，信心固然是必須的，卻只有連結的價值，使我們聯於救恩的源頭；這就是為什麼神學那麼看重真理為客觀的賜予，因信心只是了解這真理的媒介而已。
　　聖經論及和教會持守的（特別是福音派教會尤然）信心，都是基於神和基督的真實，這與我們了解的世界有點相近，我們都相信要研究的對象「在那裡」，是可以讓人明白的。我們稱為知識的，都不是以人為中心，也就是說，不是因為我覺得它對，它才對；它之所以是對的，乃因為它本身是對的。我們能認識它，因為我們嘗試進入它的真實去了解，並且忠實地表達出來。從這角度而言，了解聖經的真理，與了解世上其他事物都是近似的。
　　對基督教關於可經驗之真理的部分，人常把重心放在信心的特性，而不是信心的對象──耶穌基督的身上，結果產生不少問題；其中之一是得救確據（Assurance of 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減弱了。
　　無論是哪種形式的信心，它對基督徒的生命都重要無比。保羅認為真實的信心必須表現在生活和行為上；雅各更認為信心沒有好行為，只是死的（即假的）信心︰「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」（雅二26）。真實的信心必須在人的理性、心靈、意志與行為上，都帶著它的記號。
　　另參︰信心與理性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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